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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印章管理和使用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证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

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维护印章使用的严肃性，避免因印章管

理使用不当出现的各类问题，保证学院各类印章的正确使用和

妥善管理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印章包括学院党政公章、钢印，院长法

人章、院党政领导签字章，以及院内其他部门的党政部门印章。

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、启用和注销

第三条 各部门党组织、行政部门印章由学院办公室依据学

院机构设置文件统一审核，报院党委书记、院长审批后刻制。

需刻制行政业务印章的部门经分管院领导、院长同意后，凭机

构成立的正式批文及介绍信到公安机关指定的专门机构刻制。

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刻制公章，对违反规定自行刻制公章的

部门，要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四条 因机构变动停止使用的部门公章，所在部门主要负

责人应及时交回学院办公室并办理有关注销手续。

第三章 印章的管理和使用



- 3 -

第五条 各级印章要专管专用。学院党委、纪委、行政印章

分别由党委办公室、纪检监察部、学院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保

管使用。各部门的党政印章原则上由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、行

政负责人保管使用。印章的保管使用者要认真负责，坚持原则，

并按规定手续用印。

第六条 任何人不得将印章擅自带离办公室。部门如确因工

作需要将印章带出，需提交申请并经分管院领导书面批准后方

可带出，并按期还给专管人员。印章如有遗失，应及时向党委

办公室、学院办公室及保卫部门报告，并查清原因和责任。

使用印章必须手续齐备并按规定进行登记，用印留存的材

料应定期整理、立卷归档。

第七条 除党委办公室、纪检监察部、学院办公室管理的公

章外，各部门党组织及行政公章，如非业务工作联系，不得对

外。

第八条 使用本部门党政公章，须经本部门领导批准，各部

门的党政公章管理出现违规情况，要直接追究公章管理人和部

门主要领导人的责任。

第九条 严禁各部门使用部门和非法人单位印章对外签订

各类合同、协议。如果使用部门和非法人单位的印章对外签订

协议和合同，导致法律纠纷、经济损失和学院名誉损害，均要

严肃追究签订人、签章人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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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使用院级印章的程序和要求

第十条 凡以学院名义发出的各类正式党政公文的用印，按

《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公文处理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十一条 以学院党委名义发出的党员清册、党务报表等文

件材料，均须由经办党的工作部门造册，经党委书记签字后送

党委办公室加盖学院党委印章。需要个别办理时，须有经办党

的工作部门的证明。用印后由党委办公室留存备查或归档。

以学院纪委名义印发的各类文件、通知、报告、公函等公

文和各类文件、材料，均须由经办纪委工作部门造册，经纪委

书记签字后加盖学院纪委印章。用印后由纪检监察部留存备查

或归档。

以学院名义发出的新生录取通知书、工作证、毕业（结业）

证、聘任证书、学生证等各种证书，均须由经办行政工作部门

造册，经学院院长签字后送学院办公室加盖学院印章。需要个

别办理时，须有经办行政工作部门的证明。用印后由学院办公

室留存备查或归档。

第十二条 需开具学院证明、介绍信外出联系工作的院内各

类人员，须完成办公系统“用印流程”，方可开具院级证明、

介绍信等。不得开具空白介绍信或证明。

第十三条 教职工因私需要学院开具有关证明和个人证明

材料需加盖学院印章的，经学院人事处负责人、办公室负责人

审查后，并完成办公系统“用印流程”，方可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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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办理法人委托证明书，必须经学院办公室审核，

须完成办公系统“用印流程”，并经学院院长审核纸质版签字

后，方可加盖学院印章。

第十五条 对外签订协议、合同，经学院法律顾问审定及学

院办公室负责人审定，并完成办公系统“用印流程”，方可用

印。

第十六条 各职能部门以学院名义向院外有关部门呈送的

各类报表，必须由部门负责人按类别统一送党委办公室、学院

办公室办理用印审批程序。

第十七条 办理各种报建手续须加盖学院印章的，须完成办

公系统“用印流程”，纸质版文件经分管院领导批准和学院院

长签字后，方可用印。

第十八条 办理机构年审等手续须盖学院印章的，须完成办

公系统“用印流程”，纸质版文件经学院院长签字批准后办理。

第十九条 单位办理银行开户手续，须完成办公系统“用印

流程”，纸质版文件经学院院长签字同意，方可用印。

第二十条 院长法人印章是学院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表示，

凡对外使用学院院长名章，须经院长本人批示同意后方可使用。

第二十一条 在使用院级印章时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分别由党

委办公室负责人、纪检监察部负责人、学院办公室负责人负责

审批，并分报学院党委书记、纪委书记、院长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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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党委办公室、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，

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2月 28 日印发

（共印 3 份）


